附件
报价单
单位：元（人民币）
	项目名称
	单价（元/桶）
	预估年产垃圾量/桶（240L垃圾桶）
	备注

	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生活垃圾清运服务
	
	26000桶
	

	投标报价
	（大写）人民币：

	
	（小写）￥：


说明：以上报价包含但不限于现场勘查、样品管理、差旅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履行本合同的一切费用。
   报价供应商全称（盖章）：

   报价供应商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
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全称）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授权             （全权代表姓名）为全权代表，参加贵处组织的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、编号）的活动，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活动中的一切事宜。

本授权书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签字生效，特此说明。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或盖章)：

          供应商全称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：

供应商代表姓名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务：

详细通讯地址：

手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邮政编码:

承诺函

致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：

本单位         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参加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采购活动，现承诺：

一、具备本项目规定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
（七）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加;

（八）完全响应采购文件要求无负偏离；

（九）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。

二、截至询价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三、我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不具有行贿犯罪记录，也无接受国家各级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。
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。

供应商名称：(加盖公章)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: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；

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：

我方 （投标人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，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、被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，没有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期限未满情形）。如有虚假，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任何资格（投标/中标/签订合同），我方对此无任何异议。

特此承诺！
投标人全称（盖章） 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投标人信用查询：
1、投标人信用信息查询的查询渠道：“信用中国”(www.creditchina.gov.cn)；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/）；

2、投标人信用信息查询截止时点：投标截止时间前1周内。

3、投标人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：网页截图；
 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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